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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已處理完畢，本案審查完竣，擬具

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無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說明。 

對於第 30 頁下半新訂的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播送辦法草案，公報處是否要說明對於這項

草案的意見？ 

尹處長章中：對於親民黨所提的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播送辦法草案，公報處的看法如下，這項

草案是親民黨於 2 月 17 日送出來的，但是，我們為了解決黑畫面與藍畫面的問題，在 3 月 4 日

召開過一次朝野協商，而且立法院本身的錄影錄音管理規則在 3 月 18 日也已經提報院會修正，

以親民黨所提的版本而言，它提出的時間在後面，也比較開放，舉個例子，親民黨所提的第二

條，拍攝顧及國會形象，以會議主席及取得發言的發言台為準，這就是無法拍攝到會議全景而

造成黑畫面及藍畫面的原因，而且這還是非常老的條文，假如可以的話，建議委員會不要再增

訂，僅供各位委員參考，以上。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話，這項草案就不予審議。 

林委員為洲：訂在哪裡，沒有給我們看？ 

主席：更正一下，關於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的 3 個案，其中民進黨團的提案除了第七條之外，還有

第四條尚未處理，第四條處理過了嗎？那麼第四條就不予更正。 

顧委員立雄：這個就按照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規則訂定即可，親民黨的提案就不用再審議了。 

主席：對於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播送辦法草案，我們就不予審議，此草案已經處理完畢。本案

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無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

說明。 

接下來繼續審查第 31 頁下半新訂的立法院網路國民提案實施辦法草案，請問業務部門的意見

？ 

尤委員美女：本席能否先請教關於剛才所提的立法院錄影錄音管理規則，目前的會議錄影應該已經

不再使用錄影帶，是否已經改採所謂的雲端保存？那些錄影錄音的內容是否已經採用雲端保存

？上次有人提到外國好像都是放上雲端永久保存，而不是隔一陣子就全部銷毀，無法再看到之

前的資料？ 

尹處長章中：我們沒有放在雲端，而是放在一個專門的數位資料庫。 

尤委員美女：所以你們就只保存 10 年，如果委員會的話，就保存 4 年，等於是一屆就全部銷毀了

？ 

尹處長章中：今天我們有看到檔案局的資料，將來會再延長，因為數位資料庫建置之後，它的容量

會非常大，可以保存得更久一點。 

尤委員美女：如果是雲端呢？雲端有沒有可能？ 

尹處長章中：現在我們並沒有使用那個技術，而是使用自己的數位資料庫，另外做了一個異地備援

的系統。 

尤委員美女：那個數位資料庫是否有容量的限制？ 

尹處長章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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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委員美女：還是有嘛！如果是雲端就沒有限制，而且大家現在好像都是使用雲端來保存，你們能

否考量一下？否則，像現在這樣一屆之後就全都銷毀，以後的人想要做研究就都沒資料可以參

考了。 

主席：尤委員，我們是否要提出決議，要求他們必須處理？關於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播送辦法

的草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提出一份書面意見，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書面意見： 

一、本辦法第 3 條有關經錄影、錄音產出之影音檔案，或不僅限於錄影帶及錄音帶，建議考

量該類檔案媒體型式之多樣性，賦予較具彈性之檔案或載體範圍，俾更具體適用，如可修正為

「錄影、錄音紀錄」或「錄影、錄音資料」；第 5 條建議併修。 

二、有關本辦法第 5 條，依檔案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2 條第 2 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

，檔案係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其所稱文字或非

文字資料及其附件，指各機關處理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之各類紀錄資料及其附件，是各機關依

法定職能運作，產生可供業務參考或權責稽憑之紀錄，包括議事機關議場錄音錄影資料等，均

應依本法相關規定辦理檔案管理事項。 

三、另，本局所訂頒之議事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適用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及鄉（

鎮、市）民代表會業務檔案，該基準表項目編號 150202-5 規定，定期會及臨時會之議場錄音紀

錄保存年限為 30 年，且屆滿保存年限後，應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立法院為我國最高立法機

關，負責審查法律與條例，其提案審議過程更形重要，建請參酌上開規定妥適修正相關內容。 

主席：對於尤委員所提的意見，請公報處著手進行規劃，有困難嗎？應該可以吧？ 

尹處長章中：關於保存時間的部分，今天回去之後就會商量將時間延長，至於上到雲端的部分，資

訊處表示會再思考看看。 

主席：什麼叫做思考看看？你們有什麼困難就要講，不要講思考看看！ 

尹處長章中：沒有問題。 

主席：沒有問題？ 

尹處長章中：經費。 

主席：經費的問題？ 

尹處長章中：對。 

主席：大概要多少經費？ 

張處長孟元：主要是能夠永久保存，我們會先朝私有雲的方向努力，需要公開的才公開，目的是什

麼，我們可能要先確定清楚，原則上，技術方面不會有問題，至於經費就要先估算一下。不過

，因為科技的進步，現在的儲存量也是不斷的提升，應該是足以應付。 

尤委員美女：這個部分應該是要請教專家，畢竟數位資料庫有容量上的限制，當然需要限縮，但如

果是雲端就不會有這方面的限制，不知道使用雲端是否會有什麼問題，你們能不能研究一下？ 

張處長孟元：我們會後再來研究。 

尤委員美女：整個科技不斷在發展，我們是否也應該跟隨著科技的發展？因為有人反映那些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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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僅能保存一屆，之後要再去尋找就已經不見了，也就是說，委員會的錄影帶只能保存 4

年，因此，上一屆的質詢紀錄在這一屆就全部都不見了。 

張處長孟元：我們整理一下，再來報告。原則上，目前是保存了第 8 屆到現在的資料，主要是容量

上的問題。 

尤委員美女：就是因為這樣，本席才會提出要使用雲端的儲存方式。 

張處長孟元：我們會去了解一下、評估一下。 

主席：現在回到立法院網路國民提案實施辦法，法制局是否要說明一下？ 

高局長百祥：鄭運鵬委員的提案與民進黨團所提的第六十四條之一的請願及立法倡議，二者是有實

質上的連動關係，因此，我們建議是否等到將來民進黨的提案有例行提案或是決定要如何處理

，以及院裡院務會報相關的立法倡議平台的示範情形，我們再來統籌看要如何入法、如何配合

，所以應該是暫行保留的概念。 

主席：鄭委員的提案內容非常具體，我們是否能就這個部分先討論一下，你們的立場與你們的評估

到底是如何？ 

高局長百祥：關於委員的提案內容，針對提案者的身分認證，在第 32 頁有 2 個第三條，後面的第

三條對於提案者的身分認證有明確的規定。另外，對於提案的分類，分成政策的建議案與法律

案。有關於提案的門檻，在第六條設計為覆議階段必須有 550 份先過第一個門檻，到了第二個

門檻又分成公共政策，也就是第七條，必須要有 5,000 份，另外，如果取得 2 萬份的話，又會達

到什麼樣的效果，至於法律案則是要達到 5 萬份，這些都是涉及到整個提案的門檻。接下來就

是必須指定相關黨團提案的問題，這部分涉及到強制性，因為委員的提案權是由憲法明訂，而

委員是否提案，理論上，我們應該是要用法律位階來形塑，以這樣的國會內規去強制委員的提

案，將來可能還要在法律上有一個授權的規定。此外，當然還有涉及到與其他行政機關的互動

，因此，更需要有一個法律的明文規定，所以我們建議是否能等到將來平台的運作以及是否要

將立法倡議與請願脫鉤，再來進行整體規劃，以上。 

主席：這個其實蠻有創意，本席個人是蠻支持的，如果能夠通過的話，本席就會發起讓國民黨團提

案將黨產捐出來或是收回黨產。 

各位委員是否有其他意見？法制局建議等到剛才決議保留的民進黨團提案決定如何處理之後

，再來處理這個案子，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如果大家沒有意見，我們就先保留。 

接下來進入協商制度，大家是否要先大概談一下這個協商制度要怎麼調整比較好？ 

顧委員立雄：就本席的了解，現在第六十八條與第六十九條有一個院長協商，似乎還有一個黨團協

商，對嗎？本席尚未仔細看過內容，不過，本席感覺院長與各個黨團的幹部似乎都是針對比較

程序性的事項進行協商，至於法律案的協商好像是透過提案人進行法律案實質性的協商，現在

這樣的運作模式，大家是否認為有什麼樣的問題？所謂的院長議事中立化，是否就是要達到不

處理任何協商的事項？但是，現在有許多程序面的協商好像也都要由院長或副院長一起參與，

這個部分可能要看大家的意見如何，才能夠決定出一個方向。 

林委員為洲：在座的委員中恐怕就是段宜康委員最資深，坦白講，對於所謂的協商制度，本席擔任


